
重庆市水利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水利局发布

- 1 -

重庆市水利局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
重庆市能源局

关于做好长江经济带小水电缺项审批手续
整改工作的通知
渝水〔2019〕137 号

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、万盛经开区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发展改革委、

生态环境局：

按照水利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国家能源局《关

于开展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意见》（水电〔2018〕

312 号）“对审批手续不全的，由相关主管部门根据综合评估意

见以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，指导小水电企业完善有关手续”的

要求，为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小水电（以下简称小水电）清理整

改，完善小水电缺项审批手续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总体目标

在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整改类电站缺项审批手续完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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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确保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号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尊重历史。小水电审批缺项多数是因电站建设在前、审批政

策出台在后，对审批手续缺项，要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地研究解

决。

分类处置。按照各类审批要求及相关规定，实行分类、分时

段处置。

简单易行。按照服务企业、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，下放审批

权限，简化审批程序。

二、分类有序推进小水电缺项审批手续整改

按国家现行政策，小水电审批手续主要有核准（审批）、取

水许可、洪水影响评价、水保方案、环境影响评价、林地占用、

地质灾害评估、矿产压覆、选址意见书、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用

地预审等，对小水电缺项审批手续，按照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

的总体要求，分类进行处置。

（一）缺项审批手续整改范围

1．对合理缺项的审批手续不再补办。对电站开工建设时

间早于审批政策出台或执行时间的，其审批手续缺项属合理缺

项。合理缺项审批手续不再补办，待完成生态整改并验收合格

后，再由相关部门进行合理缺项审批手续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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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对非合理缺项的审批手续实行分类补办。对电站开工建

设晚于审批政策出台或执行时间的缺项审批手续，其审批手续缺

项属非合理缺项。非合理缺项审批手续可依据法律法规补办的，

实行分时段、分类别处置：

（1）核准（审批）、水土保持方案、洪水影响评价审批

（复核）手续。对开工时间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的电站，

其缺项的核准（审批）、水土保持方案、洪水影响评价审批（复

核）手续，需要补办；对开工时间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

电站，按照“一站一策”整改方案完成生态整改并验收合格后，

不再补办，进行非合理缺项审批手续确认。

（2）取水许可审批手续。对无取水许可证的电站，其取

水许可审批按照市水利局印发《重庆市取水工程（设施）核查

登记问题整改提升实施方案》（渝水资〔2019〕4 号）的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（3）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。对开工时间在 2003 年 9 月

1 日及以后的电站，没有办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、违规建设项

目环保备案〔符合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环监〔2016〕46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环

境保护四清四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渝环发〔2013〕

89 号）要求的环保备案项目〕的电站需要补办。对河流水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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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开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，由市级统一组织编制审批，区县

不再补办。

（4）土地（林地）占用相关审批手续。对需要办理的林

地占用、地质灾害评估、矿产压覆、选址意见书、用地规划许

可、建设用地预审等审批手续，按照规划自然资源、林业部门

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3．其他不再补办的审批手续。对审批政策明确规定可不

办的、电站建设不涉及该项审批的，其审批手续按照从旧兼从

轻原则不再补办；对已办理相关权证（取水许可证、土地使用

证等）的可不再补办其前置相关论证或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整改程序及办理要求

1．审批手续确认程序。按照 4 个步骤处理：第一步，整

改。严格按照“一站一策”整改方案所列生态问题清单，由电

站业主建设完善工程设施后，向相关主管部门报送验收申请。

第二步，核查验收。由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行业部门

或专家对电站的工程布置、装机规模、土地（河道、林地）占

用、植被恢复、生态流量泄放等情况进行实地核查，开展整改

工程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报区县政府同意并在政府公众信息网

或媒体公示。第三步，下发确认书。由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

同相关部门按照公示名单，下发不再办理的缺项审批手续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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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。第四步，补办证件，对需要后续补办许可证的，在取

得缺项审批手续确认书后方可申请办理。

2．对缺项审批手续补办相关要求。各区县要按照国家和

全市有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精神，建立高效便捷的小

水电缺项审批整改工作机制。

一是下放审批权限。对小水电缺项审批手续整改督促指导

由区县相关部门负责；按照方便企业办事原则，对原市级（含

直辖前的地区、市）相关部门审批且需要补办的缺项手续，原

则上由区县相关部门处置。

二是优化审批程序。在补办审批手续时要优化简化审批程

序，尽量使用报告表审批；对由同一部门实施的多个审批事项，

统一进行审批。

三是建立审批联动机制。实行“一家牵头、并联审批、限

时办结”，由区县小水电清理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相

关部门严格按照限定时间完成审批。

四是实行联合审图和联合验收。对于验收涉及的测绘工

作，实行“一次委托、联合测绘、成果共享”。开展部门联合

验收，统一出具验收意见。

五是推行区域评估。推行由政府统一组织环境影响评价、

水资源论证等评估评价事项以区域或流域为单元进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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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压实责任。各区县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

领导小组要发挥小水电缺项审批手续整改综合协调作用，加大

督促和协调力度；各相关部门要落实专人，负责办理小水电缺

项审批整改工作。

（二）服务企业，排忧解难。区县相关部门要本着鼓励、

支持民营经济的原则，按照“放、管、服”的工作要求，加强对

小水电缺项审批手续整改的指导和服务，帮助解决整改中的具体

问题。要尽量减轻企业负担，对审批手续完善工作中的相关税费，

可参照市政府《关于加快中小水电建设的会议纪要》（市政府

专题会议纪要 2011―145）等市政府相关规定和各区县政府出

台的小水电建设相关政策执行。

（三）严格时限，按期完成整改。各区县有关部门要督促

小水电站业主在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缺项审批手续整改。

重庆市水利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能源局

2019 年 11 月 29 日


